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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深圳》APEC特别版”画册策划制作服务项目评审评分表
	类别
	评分项目
	权重
	分值
	评分参考及范围
	得分
	得分
	得分

	价格
	投标总价
	20%
	20分
	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权重分值
	
投标单位：



报价（元）：
	
投标单位：



报价（元）：
	
投标单位：



报价（元）：

	
	
	
	
	
	
	
	

	
综合
	项目方案
	40%
	40分
	根据投标方提供的项目方案进行评分，涵盖旅游推介活动策划、执行、保障等服务内容。
（1）方案内容全面具体，表达清晰；
（2）方案内容完整、严谨、针对性强；
（3）方案内容先进，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
满足以上三项要求，安排合理、详尽、可操作性强为优：31-40分；
满足以上二项要求，安排较好、可操作性良好为良：15—30分；
满足以上一项要求或其他情况，安排不合理、可操作性不佳为差：0-14分。
	
	
	

	综合
	经验
	20%
	20分
	投标人提供近3年类似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份得5分，最高得10分；如为市级及以上文化旅游部门提供过类似服务的，再得10分。两项最高得20分。（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合同复印件）
	
	
	

	
	资质
	15%
	15分
	项目执行团队成员中拥有新闻单位记者证或新闻采编人员资格证的，每提供一名成员得5分，最高得10分；如项目负责人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再得5分。两项最高得15分。（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违约承诺
	5%
	5分
	承诺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保证措施合理且有针对性，有具体的违约责任承诺。提供违约承诺得5分。要求提供承诺（格式自定）作为得分依据，未提供承诺或承诺内容不满足要求不得分。
	
	
	

	评分合计
	
	
	



附件2
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模板）
致：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本招标项目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4.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5.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恶意串通，不妨碍其他投标人 的竞争行为，不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将作投标无效处理。
7.我单位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
8.我单位承诺本项目的报价不低于我单位的成本价，否则，我单位清楚将面临投标无效的风险；我单位承诺不恶意低价谋取中标；我单位对本项目的报价负责，中标后将严格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我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履行。我单位清楚，若我单位以“报价太低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时，投标保证金将不被退还，且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若我单位中标本项目，我单位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的报价时，我单位清楚，本项目将成为重点监管、重点验收项目，我单位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全力配合有关监管、验收工作；若我单位未按上述要求履约，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 门的处理处罚。
9.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投标文 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10.我单位承诺不非法转包、分包。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名：                     
附件3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